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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保險業委託其他機構代收保險費自律規範 

114 年 4 月 7 日金管保產字第 1140414321 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為規範本會會員公司委託其他機構代收保險

費時應遵守之內容與控管，維護保戶權益，特訂定本自律規範。 

 

第二條 

各會員公司得委託金融機構代收下列款項：  

一、首期保險費。  

二、續期保險費。  

三、續保保險費。  

 

受委託之金融機構透過繳款憑證代收時，限以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該期

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之憑證方式代收，並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

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  

 

保戶以金融機構臨櫃、自動櫃員機、網路銀行或電子支付機構等方式自行繳交

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者，各會員公司應於知

悉後即時無息退還或通知保戶進行後續處理。 

 

第三條 

各會會員公司得委託非金融機構代收下列款項： 

一、 已同意承保保單之首期保險費。 

二、 已同意承保或已同意契約變更之旅行平安保險、旅行綜合保險、登山

綜合保險及海域活動綜合保險之保險費。 

三、 續期保險費。 

四、 續保保險費。 

 

受委託之非金融機構透過繳款憑證代收時，限以現金並憑各會員公司繳款通

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之憑證方式代收，但符合本條第三

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四目之條件不在此限。受委託之非金融機構並不得代收

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且每筆代收金額不得

超過新臺幣五萬元。其代收手續費應與代收行為相當，且不得包含佣金。 

 

第一項之非金融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組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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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並以連鎖商店型態經營之便利商店業或大

型量販店業。 

(二) 依法設立登記營業之汽、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經銷商或代檢廠，

並僅限代收汽、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保險費。 

(三) 電信業僅限代收其客戶之行動裝置保險費，及透過電信業之官方網

站或行動應用程式(即APP)購買漫遊且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旅行綜

合保險之保險費，以及透過電信業之APP購買登山綜合保險及海域

活動綜合保險之保險費，並得以併入電信費方式收取。 

(四) 旅行業代收透過其網路平臺、APP或營業處所所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或旅行綜合保險之保險費，並得以併入旅費方式收取。 

二、 控管措施：  

(一) 營業行為控管：代收工作無涉核保或出單行為，且營利事業登記項

目需包括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  

(二) 資料安全控管：與委託會員公司設置即時傳輸保戶繳費資料之電腦

網路設備，以及其他交易資料安全控管。  

(三) 現金安全控管：現金存放與運送安全控管，與當地警察機關連線，

以及其他安全控管措施等。 

各會員公司得依異業合作推廣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由合作異業收取保費；其

申請業務試辦達成預期效益報主管機關者，亦同。 

 

第 四 條 

各會員公司委託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代收保險費時，應與受託機構簽訂能

確保投保大眾權益之委託代收授權書。委託代收保費授權書應載明，財產保險

業不得要求受託機構拒絕或限制其他保險公司同時委託代收保險費。 

 

第 五 條 

各會員公司繳款通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該期保險費之憑證上之

繳費金額應為明確，並包含有如下之類似文字：  

一、 金融機構僅負責代收第二條第一項所列款項，任何其他相關事宜，均

無權代表產物保險公司表示任何意見或提供任何資訊。  

二、 非金融機構僅負責代收第三條第一項所列款項，任何其他相關事宜，

均無權代表產物保險公司表示任何意見或提供任何資訊。  

三、 保險公司將在繳交日（或繳交日後○日內）交送保險公司開發之憑據，

如在繳交日（或繳交日起○日後）仍未收到保險公司開發之憑據，請即

向保險公司○○部門洽詢，洽詢電話○○○○○○○○○○。保戶在未收到保險

公司開發之憑據前，請保留繳費收據。  

四、 受委託機構不得代收已超過繳款通知書或該期保險費或其他載有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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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期保險費之憑證上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如保戶以金融機構臨

櫃、自動櫃員機、網路銀行或電子支付機構等方式自行繳交已超過繳

款通知書或其他憑證所載繳款期限之保險費者，保險公司將於知悉後

即時無息退還或通知保戶進行後續處理。  

五、 受託機構不得就商品進行解說及受理保戶申訴或其他保險契約變更事

項。 

六、  

第 六 條  

各會員公司委託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代收保險費時，以受託機構代收日或

通知確認日為保戶之繳付日；倘有因此產生之爭議，各會員公司應作有利於保

戶之處理。 

 

第七條  

各會員公司應將本自律規範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

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八條  

各會員公司違反本自律規範，得經本會理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書面糾

正，或處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款，並呈報主管機關。 

 

第九條  

本自律規範經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